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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學業方面的弱勢學生。 

（五）本院蔡委員錦隆，有鑑於目前一般民眾認為我國校園內的毒品使

用狀況持續惡化，甚至已達到氾濫的程度。爰此，本席認為行政

院應儘速提出更明確及精油的反毒成效數據（按縣市分佈），例

如，近五年內對於全國吸毒人數的預估及實際查緝吸毒人數（按

縣市分佈）之統計，以作為驗證實際毒品查緝成效之說明基礎，

以說服國人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目前政府官員對於防制毒品的措施所陳述皆認為已經開始發揮效用。基本論點大致認為「

因為查緝、通報系統發揮效用，以致於有毒品案件曝光」。 

二、然而，本席與地方民眾、校長、老師的座談中，所感受到校園毒品問題，並沒有因此減輕

，反而有更增加的趨勢。選民的陳情反映意見中，甚至可以發現學生開始發展出應對查緝

、通報系統的作法，例如，同學間會互相提醒「吸食 K 他命沒有刑責」、「毒品要散裝分

袋才不會被查到」等。 

三、因此，本席認為行政院必須儘速提出近 5 年內的毒品吸食人數預估值，以作為驗證實際毒

品查緝成效的評估依據。 

（六）本院蔡委員錦隆，有鑑於政府近年來為吸引台商返鄉投資，不論

是中央與地方政府都積極尋找土地成立產業園區；但去年監察院

調查報告卻指出，全台已開發的工業區，已成為蚊子工業區的土

地逾 500 公頃，而尚未公告租售的工業區土地還有 1156.15 公頃，

顯見我國工業區土地閒置的情況十分嚴重。爰特建請行政院應儘

速針對全國工業區土地閒置情況進行調查並提出進行工業區土地

優化的具體措施，以活化我國土地利用並解決我國工業區土地資

源閒置問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會形成蚊子工業區的原因，不外是當初選址的區位不對，其次是有人蓄意圈地冀圖轉售獲

利。我國目前區位不對的工業區大多在濱海的鄉鎮 ，少部分則位於生活機能、交通運輸條

件件不件的內件鄉鎮，濱海地區因件然條件件件件分，機件件件件生 ，不利一件件件業

件廠。 

二、至於有人圈地圖利的地方，中央政府可透過政策讓它活絡起來，例如郝柏村在擔任行政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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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間，就曾頒布一道命令，即凡購置工業區土地的工業興辦人，如果兩年內不提建廠計

畫而讓土地閒置，政府將以原價購回。此一命令頒布後，各工業區興起一波搶建，在那兩

年間，台中工業區幾無閒置土地，但隨著郝柏村下台，此一政策就告息了，頗令人惋惜。 

三三在一地三三的三會區內的工業區一三三人三地讓三閒置，三 內三三三三三年郝柏村的三

力，提出強制購回的對策，讓真正三投資意願的廠商三機會在工業區落地生根。 

（七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越南「海洋法」將我國西沙及南沙群島納

入其中，外交部雖已透過雙邊、多邊管道及各種國際場域，表達

我擁有南海主權的一貫立場與訴求，並向越南駐華官員表達嚴正

關切與抗議，但務實作為顯有不足。無論就歷史、地理及國際法

而言，南沙、西沙、中沙、東沙群島及其周遭水域，均屬中華民

國固有領土及水域，其主權屬於中華民國，不容置疑。本席認為

，我國應於國際放聲對該四群島及其水域，所擁有的一切權益主

張，任何國家無論以任何理由或方式，予以主張或占據，我國不

但一概不予承認且會強力捍衛主權。同時，也要凸顯臺灣在該區

域安全角色的重要性，持續加強國際宣傳，爭取國際媒體與智庫

的支持。為了確保我方在南海之主權維護及對太平島的實質控制

和擁有權，建議宜考慮增大對太平島之巡弋強度，提升該島防衛

戰備，拓寬完善飛機跑道。唯有具體「行動」，才能讓有心者不

能忽視台灣的存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三針對越南去年六月通過「海洋法」宣示擁三黃沙群島與長沙群島（即我國西沙與南沙群島

）的主權與管轄範圍，外交部除發布新聞稿，並召見越南駐華官員，表達我方抗議與一貫

立場；外交部迄今已依不同事件發布十二次新聞稿或聲明及時回三；亦透過雙邊三多邊管

道及各種國際場域，表達我擁三南海主權的一貫立場與訴三。並召見越南駐華官員，表達

嚴正關切與抗議。 

二三無論就歷史三地理及國際法而言，南沙三西沙三中沙三東沙群島及其周遭水域，均屬中華

民國固三領土及水域，其主權屬於中華民國，不容置疑。我國對該四群島及其水域，享三

一切三三權益，任何國家無論以任何理由或方式，予以主張或佔據，政府一概不予承認。

但僅主張無助國際對我國在南海地位的重視，政府三再積極主動透過各種雙邊或國際研討

會管道，向周邊國家傳達政府立場，維護我方三三權益。同時，也才能凸顯臺灣在區域安

全的角色，持續加強國際宣傳，爭取國際媒體與智庫的支持。 

三三亞太地區沿著太平洋岸，從北方四島三獨島／竹島三釣魚台到南沙群島，長期存在著主權


